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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5         证券简称：*ST 德豪           编号：2019—149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1、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本

公司”、“德豪润达”）的子公司威斯达电器（中山）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山威斯达”、“目标公司”）主营公司小家电的生产经营业务，同时中山威斯达名

下还包含土地使用权及相关地上建筑物、构筑物。 

为了盘活公司的存量资产、改善公司资产结构、提高流动性、降低负债率、降

低财务风险等，公司拟出售中山威斯达100%股权给中山市润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润昌实业”）。 

本次股权交易以246,859,342.74元作为交易价格，经双方友好协商确认，其中，

所含的小家电业务资产包的价值确认为81,859,342.74元。由于中山威斯达主营公司

小家电业务的生产经营，小家电业务为公司主业之一，为了保证公司小家电业务的

完整性，中山威斯达的小家电业务资产包仍由上市公司控制和经营，待过渡期结束

后，小家电业务资产包将由本公司或本公司指定的子公司承接出来独立运营。 

2、作为交易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期安排，《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12月2日前，

甲方、丁方、目标公司与甲方融资方签订融资合同，以目标公司不动产作为抵押

物，甲方向甲方融资方借款，借款合同约定将借款金额存入上述四方共管账户。

丁方需要向目标公司提供反担保；甲方存入8000万且乙方股东大会通过后，乙方、

丙方协助目标公司在原已设定抵押的四地五房上再次设定以甲方指定的融资方为

抵押权人的二次抵押手续”，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担保事项的有关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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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议案需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2/3以上董事同意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 

3、公司于2019年11月1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次会议，以9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本次股权出售事项。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出具

了独立意见。 

4、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本公司《公司章程》、《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等的有关规定，本

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润昌实业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中山市润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苏威凯 

3、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中山市港口镇木河迳东路3号5卡之二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540GQX9R 

6、经营范围：投资办实业;生产、加工、销售:家用电器及其配件、注塑制品、

五金制品;工业用房租赁。 

7、昌润实业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与公司未发生类似业

务。 

8、股东情况： 

公司名称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中山市润昌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苏明泉 1500 30% 

苏威凯 1300 26% 

苏志强 1300 26% 

林晶 90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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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履约能力分析 

昌润实业拥有十多间关联公司，合计投资资金为人民币8988.68万元，拥有二十

多处自有厂房、商铺等物业，资产总值3.5亿元，显示中山市润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雄厚的资金实力，该公司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中山威斯达100%的股权，其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威斯达电器（中山）制造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1999-12-03 

3、法定代表人：陈泽生 

4、注册资本：1100万美元  

5、注册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五桂山镇长命水村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7、经营范围：生产电热水煲、室外烤炉、多士炉及上述产品配件;全自动家用

面包机、烤箱、烧烤器、电炸锅、冰淇淋机、咖啡壶、电风筒、汽车清洁机、电动

割草机等家用电器产品及其零配件,电饭煲、搅拌器、电煎锅,产品内销百分之二十

五。数字音、视频编解码设备;宽带接入网通讯系统设备;移动通信系统设备等电子

产品,产品内销百分之三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8、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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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山威斯达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 年 9月 30日 2018 年 12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5,825.89 50,138.60 

负债总额 76,172.06 40,332.82 

所有者权益 9,653.83 9,805.78 

利润表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40,687.60 54,395.66 

净利润 -151.95 -403.24 

上述数据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并出具了《威斯达电器（中山）制造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ZC10535号）。 

10、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威斯达电器（中山）制造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众联评报字[2019]第1326

号），目标公司100%股权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 

截止评估基准日2019年9月30日，中山威斯达经立信会计师审计后的总资产为

85,825.89万元，总负债为76,172.06万元，净资产为9,653.83万元；评估后的股

东全部权益为29,711.22万元，增值20,057.39万元，增值率207.77%。 

经股权交易双方协商，本次股权出售以246,859,342.74元作为股权交易价格。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受让方）：中山市润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出让方）：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出让方）：德豪润达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丁方（甲方保证人）：苏明泉  

戊方（乙方、丙方保证人）：扬州德豪润达光电有限公司 

（一）股权转让价格 

1、乙方丙方同意将持有目标公司100%股权，以246,859,342.74元转让给甲方，

甲方同意按此价格受让上述股权目标公司100%股权。交易价以目标公司资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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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的评估值为基准（评估基准日为2019年9月30日），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为

人民币246,859,342.74元。 

2、因本次股权转让交易所产生的税费，由甲乙双方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

各自承担。 

（二）价款支付方式 

1、股权转让价款16,500万元按《股权转让协议》分三次支付，首次支付200

万元，第二笔支付股权款15,475万元，过渡期结束1个月内支付尾款825万元。 

2、股权转让余额81,859,342.74元，甲方以2019年12月31日的商业承兑汇票

支付给乙方。 

（三）股权转让流程 

1、本《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11月28日前甲方、甲方融资方、乙方及平安

银行在平安银行开设四方共管账户（以甲方名义开立）。甲方最迟11月28日前向上

述四方共管账户存入人民币8000万元。 

2、12月2日前，甲方、丁方、目标公司与甲方融资方签订融资合同，以目标

公司不动产作为抵押物，甲方向甲方融资方借款，借款合同约定将借款金额存入

上述四方共管账户。丁方需要向目标公司提供反担保。 

3、甲方存入8000万且乙方股东大会通过后，乙方、丙方协助目标公司在原已

设定抵押的四地五房上再次设定以甲方指定的融资方为抵押权人的二次抵押手续。 

4、在办理上述二次抵押手续后5日内，甲方的融资方将贷款按照甲方要求存

入上述四方共管帐户，甲方最迟于12月13日向共管账户存入总金额15,475万元。 

5、甲方存入15,475万元后1日内，乙方丙方向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递交股

权转让变更登记资料。 

6、在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乙方丙方将100%股权转让给甲方的工商核准

变更登记通知书后1日内，平安银行直接将四方共管账户的15,475万元支付至共管

协议中约定的乙方丙方收款账户，同一天内，平安银行向中山市国土局递交解除

对目标公司的“四地五房”抵押登记申请手续。 

7、中山市国土局出具注销平安银行对目标公司“四地五房”抵押登记。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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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支付200万元定金转为股权转让款。 

8、如果因为政府部门原因导致甲方不能支付至丙方在平安银行开立的离岸账

户，则乙方可以代丙方收取该笔股权转让款74,057,802.82元。   

9、股权转让余额81,859,342.74元，甲方以2019年12月31日的商业承兑汇票

支付给乙方。  

10、股权转让手续完成后，在过渡期满1个月之日，受让方将剩余股权转让款

825万元支付给乙方。 

（四）过渡期内各方权利义务 

过渡期期间，除小家电业务资产包产生的损益归属于上市公司之外，目标公

司的各方产生的其他业务收益及相应费用由各方承担。 

（五）适用法律、协议解释、争议解决 

1、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

等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和管辖。 

2、本协议未尽事应由各方另行协商订立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系本协议不可

分割的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本协议的相关内容与补充协议中的

约定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六）其他 

1、戊方自愿就乙方、丙方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向甲方提供连带保证担

保 

2、本协议经乙方、丙方有权机关（指董事会、股东会）表决同意后且各方或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1、由于小家电业务资产包仍由上市公司控制和经营，因此本次股权出售不涉

及人员安置；关于土地租赁的安排，过渡期期间，乙方和丙方可以免费使用目标

公司场地，过渡期满后，如果乙方和丙方需要继续使用目标公司场地，双方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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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场价格签订租赁协议。 

2、本次股权转让所得款项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等。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将中山威斯达100%股权转让给昌润实业，主要是为了盘活公司的存

量资产，转让所得款项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等，将有利于

改善公司资产结构、提高流动性、降低负债率、降低财务风险。 

2、本次股权转让将给公司带来约15,000万元（税前）的收益，但该等股权转

让损益的确认需以会计师年度审计之后的结果为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3、本次股权转让后，本公司仅将中山威斯达小家电业务资产包（不含土地和

房产）纳入合并报表。本公司不存在为中山威斯达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的情况。 

4、本次交易的过渡期结束后，小家电业务资产包将由本公司或本公司指定的

子公司承接出来独立运营。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将中山威斯达100%股权对外转让，主要是为了盘活公司的存量资产，并将

转让所得款项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等；此外，我们了解到，交

易过程中会涉及到以目标公司不动产作为抵押物的一个过渡期安排，对此我们表

示理解。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子公司股权转让事宜。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3、《信会师报字[2019]第 ZC10535 号审计报告》 

4、《众联评报字[2019]第 1326 号评估报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